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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轄內民有市場活化再生專案計畫」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2日新北府城都字第 11204551181 號公告實施，並自 3月 3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2日新北府城都字第 11405766531號公告修訂，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 辦理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第 35條規定、新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辦法第 4條、第 7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24條規定辦理。 

二、 計畫緣起及目的 

本市轄內市場用地，前配合都市計畫公設保留地專案通檢作業，

業已提具整體處理三原則，其中針對現況為攤住混居的民有傳統市場

用地，應透過都市更新手段，並施予些許政策協助，鼓勵土地所有權

人積極整合，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以改善現況建物老舊、居住環境不

佳之情形。 

市場用地劃設區位多處於交通便利區域，屬鄰里地區發展之核心，

現況多屬 4、5層樓之建築形態，1樓臨街面多為店鋪使用，2樓以上

則為住宅使用，但其興建時間多早於都市計畫容積管制前，且現行市

場用地基準容積率為 240%，故於推動更新事業時往往受限產權複雜、

基準容積率低於周邊地區、各項法令限制等因素造成推動不易，爰由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提出本專案計畫以期加速推動民有市場更新

改建。 

(一) 民有市場更新改建、鼓勵民間整合參與 

為加速私有老舊市場更新改建，並鼓勵土地所有權人積極整合，

期望透過民間參與方式辦理民有市場基地開發，同時在兼顧基地容受

力的條件下，透過加速市府各單位之行政作業流程、主動劃定更新地

區及透過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方式，有條件地適度提高基準容積率

等機制，研提民有老舊市場用地專案計畫，鼓勵民有市場用地土地所

有權人整合提出申請。 

(二) 跨局處專案輔導、併聯審加速審議 

因市場用地更新改建涉及「新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辦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辦法」、「都市更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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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都市計畫法」等各項法令，本專案計畫透過市府相關單位跨局

處橫向聯繫，以專案輔導方式同步進行獎勵投資、更新計畫、都市

計畫及多目標使用等各項法定行政作業，目標加速市場用地更新案

之推動。 

(三) 兼顧基地容受力、提高基準容積率 

在基地臨路條件無虞情況下，基準容積率得配合鼓勵都更改建

酌量提高，提高後之基準容積率不得超過申請基地毗鄰住宅區之最

高基準容積率，且同時應兼顧周邊土地使用容受力及相當回饋機制，

以符合公平性及公益性。 

(四) 回饋公益設施、強化公設機能 

有鑑於容積率為公共財，提高基準容積率時應有適當的公益回

饋機制，應回饋上開基準容積增量部分之 20%作為公益空間使用，

且以捐贈社會住宅為主，得搭配本府公告之公益設施項目，捐贈部

分得免計容積，惟須有相對應之土地持分。 

三、 申請資格條件及申請門檻 

(一) 申請基地資格條件： 

1. 符合新北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都市計畫之「完整」市場用地。 

2. 同一都市計畫區內住宅區最高基準容積率大於市場用地容積率。 

3. 基地應至少臨接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或依法規指定建築線之

現有巷道(無都市計畫容積率降階情形)。 

(二) 申請門檻： 

1. 第一階段：取得土地、合法建物面積及所有權人人數同意書比率

皆超過 50%。 

2. 第二階段：取得本專案資格函且達更新條例規定者。 

3. 第三階段：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後提高之基準容積率不得超

過申請基地毗鄰住宅區之最高基準容積率，並針對基準容積增

量部分應回饋公益空間 20%，並以捐贈社會住宅為主。 

四、 申請期限 

(一) 受理期間：自 112年 3月 31日起至 115年 12月 24日止，並於獎



                                                                    

3 

 

勵投資核准後取得新北市政府函發之本專案資格函。 

(二) 自獎勵投資核准日起 2 年內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併同權利

變換計畫)申請報核，並自報核日起 2個月內與本府簽訂獎勵投資

契約，逾期未辦理者，所申請事項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併同失效。 

五、 各項程序權責單位分工 

(一) 專案計畫窗口及細部計畫變更程序：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

市計畫科、計畫審議科)(以下簡稱城鄉局) 

(二) 獎勵投資計畫：新北市政府市場處(以下簡稱市場處) 

(三) 更新地區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以下簡

稱更新處) 

(四) 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以下

簡稱城鄉局管理科) 

六、 申請流程(流程示意圖詳圖 1) 

(一) 第一階段：由城鄉局統一受理案件申請後，跨局處合作由市場處

及更新處續行獎勵投資審查及更新地區劃定之書圖(含同意書比

例)檢核作業，俟檢核無誤後由各單位依權責核定行政處分或法

定程序並副知城鄉局，並由城鄉局核發都市計畫專案變更資格函。 

(二) 第二階段： 

1. 取得資格函後，須自獎勵投資核准日起 2年內向更新處完成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得併同權利變換計畫)，確認基準容

積提高額度與細部計畫變更內容一致，並自報核日起 2個月

內與本府簽訂獎勵投資契約。 

2. 申請人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併同擬具細部計畫書、

圖提出申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作業，再由更新處轉送城

鄉局都市計畫科、計畫審議科檢核後續行都市計畫變更法定

程序。 

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前，須向城鄉局管理科完成公共

設施多目標使用之許可作業。 

(三) 第三階段： 

1. 由城鄉局進行細部計畫變更法定程序，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提送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前，審竣變更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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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細部計畫內容，並俟更新事業計畫審定後，細部計畫始核

定實施。 

2. 另倘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之案件，應於事業計畫

核定後 1年內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報核，另細部計畫俟權

利變換計畫公展後始核定實施；倘逾期者，本府將撤銷本專

案計畫適用資格。 

 

圖 1 本專案計畫申請流程示意圖 

七、 申請應備文件(詳附件-應備文件檢核表) 

八、 申請人案補正規定 

本案屬專案計畫，且有專案申請期間，故除土地及合法建物面積

及所有權人人數之同意書比例為法定要件不得補正外(有不符者即予

退件)；餘應以輔導協助為原則，故請各單位受理案件時，採意見一併

告知修正，並明確表示補正時間及次數(2 次為上限)，倘申請人確實

無法如質如期補正，則應請申請人得於受理期間內重新申請，避免造

成案件延宕，影響權益。 

九、 各單位聯絡窗口 

(一) 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簡小姐 (02)2960-3456分機 7127 

(二) 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柳小姐 (02)2960-3456分機 7149 

(三) 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陳小姐 (02)2960-3456分機 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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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處營運規劃科：洪小姐 (02)22765006分機 2005 

(五) 更新處事業科：陳小姐 (02)2950-6206分機 302 

(六) 更新處發展科：蕭小姐 (02)2950-6206分機 609 


